
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1070330制 

 提出申請(臨櫃或郵寄)文件至衛生所 

受理申請文件 

符合 不符合 

輔導民眾補 

齊資料再送 

送件至衛生局審查 

衛生局審核通過後寄發公文至申辦

民眾居住所在地，民眾收到公文後

即可購買申請之醫療輔具 

檢具相關購買醫療輔具憑證(收據或發票正本及保

固卡附有醫療證字號)並郵寄或臨櫃至衛生所審查 

退件至衛生所通知民

眾並輔導民眾補 

齊資料 

齊資料 

送衛生局審核憑證是否完整 

撥款補助至申辦

民眾指定之銀行

或郵局帳戶 

退件至衛生所通知民眾補

齊資料再送衛生局審查 

符合 不符合 

輔導民眾補齊資料 

 

不符合 

符合

 
 符合 

資料完備 

補齊 

補 

齊 

備註：相關申請文件表單可至高雄市衛生局網站    便民服務 書表下載 長期照護科

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相關 

 

 

  

 

不符合 

符合

 
 符合 

http://khd.kcg.gov.tw/Main.aspx?sn=1039
http://khd.kcg.gov.tw/Main.aspx?sn=1039

